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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在學修業滿五學期以上，歷年成績總平

均達班或年級前 40%者，得於每年校方公告之申請期間依本要點向系提出一貫修讀學、碩士
學位之申請。 
對系服務具優良事蹟（如本系學會正副會長及幹部、系隊隊長等），歷年成績總平均達班或

年級前 60%者。 
第三條 學生申請時應繳交歷年完整成績單、班或年級排序證明、本系專任教師 推薦函一efgh

ijkl之mn。 
第o條 p系kq通過之學生rs學士學位tuvf碩士班wxyz生(以{| }碩士班wy生)m

~。 
第五條 碩士班wy生之�k方��歷年成績總平均� 85%，本系�生��會kl成績� 15%，�

�通過，至多 15名，�於�一學期�學前公告。 
第二條第二項之申請者，初審方式為歷年成績總平均佔 50%，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成績佔
50%，擇優通過，至多 7名。 

第�條 通過�k者應於�學�二��繳交��教����，��得碩士班wy生m~。 
第�條 本系碩士班wy生，大學部期間u修之碩、�士�程成績達��分且���大學畢業學分

者，p��教���，�申請� �¡學分�¢之碩士班畢業應修學分£(¤¥¦§學分)。 
第¡條 本要點�¨©ª«依¬法®辦¯。¬法®�i®定者得°系�生� �會會議±定之。  
第²條 本要點p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³�。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第二、五條修正條§µ¶·¸

¸

修正條§¸ ¹º條§¸ »¸ ¸ 明¸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畢
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

之一以上且在學修業

滿五學期以上，歷年

成績總平均達班或年

級前 40%者，得於每
年校方公告之申請期

間依本要點向系提出

一貫修讀學、碩士學

位之申請。 
對系服務具優良事蹟

（如本系學會正副會

長及幹部、系隊隊長

等），歷年成績總平均

達班或年級前 60%
者。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畢
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

之一以上且在學修業

滿五學期以上，歷年

成績總平均達班或年

級前 40%者，得於每
年校方公告之申請期

間依本要點向系提出

一貫修讀學、碩士學

位之申請。¸

¼½µ本系¾務�¿之�學À

�以iÁ會申請一Â修讀學、

碩士學位。¸

第五條 碩士班wy生之�k
方��歷年成績總平

均� 85%，本系�生
��會kl成績�

15%，��通過，至多
15名，，�於�一學
期�學前公告。 
第二條第二項之申請

者，初審方式為歷年

成績總平均佔 50%，
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

成績佔 50%，擇優通
過，至多 7名。¸

第五條 碩士班wy生之�k
方��歷年成績總平

均� 85%，本系�生
��會kl成績�

15%，��通過，�於
�一學期�學前公

告。 

一、¼½第二條第二Ã之kl

方�。¸

二、¼½ÄÅÆ�ÇÈ。¸

 
¸


